[bookmark: EBe3ddad59849d465592b143b40a1bf995][bookmark: EB0329bcbfe2a7471996bf0e3b1f210221]  




公开招标文件

服务类（综合评分法）



采购项目名称：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
运营机构
采购代理编号：HNDF-2025-YY-023
采   购   人：岳阳市数据局
[bookmark: EB314e5d55d65a488b83a6317e04384116]采购代理机构：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bookmark: EB65e4f135c32a4b8db83e2f2a7df52a45]2025年11月
[bookmark: EB7b83a980fb614847905ef092e244dfde] 
[image: ]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


目录
第一章 投标邀请	1
第二章 投标须知	4
第一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	4
第二节 投标须知	8
一、总则	8
二、招标文件	9
三、投标文件	10
四、投标	12
五、开标，资格审查和评标	13
六、中标信息公布	14
七、询问与质疑	15
八、合同签订	15
九、其他规定	15
第三章 资格审查	16
1.资格审查主体	16
2.资格审查	16
3.资格审查结果	16
附页1 资格审查表	17
附页2符合性审查表	19
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20
第一节 评标方法及标准前附表	20
第二节 评标方法及标准	21
1.评标方法	21
2.评标程序	21
3.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21
4.投标文件的澄清	21
5.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	22
6.推荐中标候选人	22
7.复核	22
8.编写评标报告	22
9.停止评标	22
10.无效投标和废标	23
11.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23
第三节 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24
第四节 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	25
附页3 评标方法及标准表	26
第五章 采购需求	29
第一节、商务要求 	29
第二节、技术要求	33
第六章 采购合同	35
第七章 投标文件的组成	47
一、资格证明文件封面	49
二、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一部分）	50
三、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二部分）	51
(一）附件1 授权委托书	52
(二）附件1-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53
(三）附件2 投标人基本情况	54
(四）附件3 投标人资格声明	55
(五）附件4 联合体协议	57
(六）附件5 投标保证金	58
四、商务文件封面	59
五、投标函	60
六、商务要求响应	61
七、按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62
八、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商务证明文件	63
九、商务偏离表	64
十、类似业绩	65
十一、投标人实力	66
十二、团队人员	67
十三、技术文件封面	68
十四、技术采购需求响应（一）	69
十五、技术采购需求响应（二）	70
十六、按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71
十七、技术偏离表	72
十八、供应商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73


1

[bookmark: _Toc10516][bookmark: _Toc11042][bookmark: _Toc1618][bookmark: _Toc14933][bookmark: _Toc15615] 第一章 投标邀请
[bookmark: EBf4b4a0427cfb4315ace29ecfeb20aba1][bookmark: EB9648bca5c6f84df1b2929bfebb192bb5]  
岳阳市数据局的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机构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采购项目名称、编号
1.采购项目名称：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机构 
2.采购代理编号：HNDF-2025-YY-023
3.采购内容：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机构招标
二、采购人的采购需求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且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采购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无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5.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EBef6eec53481f4cd1baabd0c7a0f51e7d][bookmark: EB534ab47aea2044e09c7178929cf47967]6.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应当具备 / 。
[bookmark: _GoBack]7.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须提供总公司授权，且需加盖总公司公章。授权书需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参与投标、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等核心权限；同一总公司仅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且总公司不得与下属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投标。
注：1、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购〔2022〕17号文，积极推行“承诺+信用”管理，简化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证明材料，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可将资格承诺声明《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格式见湘财购〔2022〕17号文）作为资格证明材料，无需再提供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资格证明材料。经采购人或监管部门查实，提供虚假承诺的供应商将以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2.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或“信用中国（湖南）（https://credit.fgw.hunan.gov.cn）”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或“湖南省政府采购网（www.ccgp-hunan.gov.cn）”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最近一个月的投标人查询记录网上打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获取电子招标文件的时间、期限、方式
[bookmark: EBf95abf28e14b4504b2e88071991d4b90][bookmark: EBfc858cec341e486093d6c09b8e0aef4a]1.获取公开招标文件的时间：从(2025-11-14-08:30:00）起至(2025-11-21-17:30:00）截止。
2.发布招标文件的网站：中国招投标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NewIndex/index.shtml）和岳阳市数据局（https://www.yueyang.gov.cn/yyssjj）官网发布。
3.凡有意参加公开招标采购活动的，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身份证明及授权代表人委托书）、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全部加盖公章），至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岳阳市岳阳楼区南湖大道421号数字产业园406）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五、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开标地点
[bookmark: EBdb1b4f6cab2f43aa870e78f79f43bd31]1.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5-12-04-09:00:00（北京时间）
[bookmark: EB9bf291faef7f4b5f953380a13d5dc1ad]2.开标时间：2025-12-04-09:00:00（北京时间），开标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身份证明及授权代表人委托书）、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全部加盖公章）。
[bookmark: EBbc5be2c4fd484a0b8c92e3cc4072dae6]3.开标地点：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深蓝时代1419室开标室）
六、公告发布及期限：
1.本招标公告在指定的中国招投标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NewIndex/index.shtml）和岳阳市数据局官网（https://www.yueyang.gov.cn/yyssjj）发布。公告期限从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2.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购公告如有不一致的，以在指定的网站发布的为准。
七、疑问及质疑：
1.投标人对采购活动事项如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2.潜在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或招标公告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获取招标文件之日或招标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和投诉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湘财购〔2019〕20号）规定，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八、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法
1.采购人信息
（1）名  称：岳阳市数据局 
（2）地  址：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大道西 235 号
（3）项目联系人：晏先生 
[bookmark: EB754cca431ddb4a17b5c32836699533c0]（4）电  话：0730-888056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1）名  称：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地  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深蓝时代1419室
（3）联系人：付湘
[bookmark: EBe885e502884c49d59a4d1b15213f36f4]（4）邮  编：410000
（5）电  话：17680303777 
九、其他补充事宜 
	无。	

[bookmark: _Toc4057][bookmark: _Toc19381][bookmark: _Toc17753][bookmark: _Toc7160][bookmark: _Toc28200][bookmark: _Toc5683]第二章 投标须知
[bookmark: EB23e797c2325c4cf0bca69066c0078c88][bookmark: EBc97cc70098614d1395ac1f7c9b17b4ca]  
[bookmark: _Toc13168][bookmark: _Toc31812][bookmark: _Toc14706][bookmark: _Toc21272][bookmark: _Toc31561][bookmark: _Toc16709]第一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规定

	一、说明

	第1.1款
	采购项目
	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机构

	第2.1款
	采购项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第2.2款
	采购人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
	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第2.3款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
	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第3.1款
	投标人资格条件
	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第3.2款
	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
	[bookmark: EBf6549964cf014e1f8e680548077553e9][bookmark: EBfff6f3a2dedf479ea1afd9ae18945335]□接受
[bookmark: EB756a7f4ce4e845678532161050793297][bookmark: EB8f0f322723744e40850434dba8e7df23]□（）包接受
[bookmark: EB53585fcd529845ce86bfff1cdd9f4848]☑不接受

	第5.2款
	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
	[bookmark: EB7e6d69931c58411eb0e6e6e91d908197]☑不组织
[bookmark: EB15e64c22b0d440599c45f8d71bf43ba2]□组织
[bookmark: EB013e717647834606b09ed70c36582805]时间：
[bookmark: EB0616c86833d64c37b33e997b3ea231df]地点：
[bookmark: EB7657efad9bd34950908615972ea9d700]联系人：
[bookmark: EB9cacdd116d7f43f68fef61ff68a499b6]联系方式：
[bookmark: EB54faf2822e4149d8a3f2f498adf466d7]说明事项：

	二、招标文件

	第7.4款
	非实质性偏离的范围和幅度
	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中条款偏离项数之和＞5项将导致无效投标。

	第9.1款
	招标公告指定媒体
	中国招投标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NewIndex/index.shtml）、岳阳市数据局官网（https://www.yueyang.gov.cn/yyssjj）

	三、投标文件

	第14.1款
	投标人应提供资格审查资料
	基本资格证明资料：
1.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且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采购项目的特定资格条件：无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5.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6.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应当具备 / 。
7.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须提供总公司授权，且需加盖总公司公章。授权书需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参与投标、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等核心权限；同一总公司仅能授权一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且总公司不得与下属分支机构同时参与投标。
注：1、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购〔2022〕17号文，积极推行“承诺+信用”管理，简化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证明材料，符合法定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可将资格承诺声明《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格式见湘财购〔2022〕17号文）作为资格证明材料，无需再提供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资格证明材料。经采购人或监管部门查实，提供虚假承诺的供应商将以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2、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或“信用中国（湖南）（https://credit.fgw.hunan.gov.cn）”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或“湖南省政府采购网（www.ccgp-hunan.gov.cn）”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最近一个月的投标人查询记录网上打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14.1（3）款
	特定资格条件应提供的资格审查资料
	特定资格证明材料： 无


	第15.1款
	投标文件的要求
	共伍份，正本壹份，副本肆份；电子文件壹份(为正本盖章签字版扫描件，需清晰可见）
说明：投标文件均须胶装，不得使用活页装订
投标文件的正本均须逐页加盖投标单位红色印鉴（即公章），不接受影印件印鉴。
封套要求：须注明2025年12月4日09：00前不得启封。

	第16.1款
	投标有效期
	[bookmark: EB930d39f8838140a89998e501ec3f34cc]不少于90日（日历日），如投标有效期不足的，在评标时将视为无效投标。

	第17.1款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是否收取保证金： 否。

	第18.1款
	分包
	[bookmark: EBd8a0c793342d455a85173c8c72fb6df6]分包要求：☑ 不允许分包。 □ 允许分包。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资质要求： 等。

	四、投标

	第20.2款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详见第一章【投标邀请】

	五、开标、资格审查和评标

	六、中标信息公布

	第27.2款
	中标候选人并列确定中标人的方式
	[bookmark: EBaa4e190fd58a4daeb7646481f5284dce]中标候选人综合得分并列的，在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情况下，按商务和技术指标最优的确定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第28.3款
	接收质疑函的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
	联系部门：湖南大福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7680303777
[bookmark: EB0a4f481c7e2d4c33bc1ccda59ccb05c2]通讯地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巴陵中路深蓝时代1419室

	七、合同签订

	第30.1款
	履约担保
	[bookmark: EB57eaf35cadee4c3697e0fcd7a2a54453][bookmark: EB31514578b2ed48b28ae78fb917790d34]□需要。中标后需向采购人缴纳合同金额%履约担保金。履约保证金退还方式、时间和不予退还情形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不需要

	九、其他规定

	第34.1款
	招标代理服务费
	招标代理服务费按照协议由采购人支付， 最高限价46700.00元。评审专家费按《湖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劳务报酬标准(试行）》规定支付。

	第35.1款
	其他规定
	[bookmark: EBed0629bf407e4710b8776089f4b3f950]1.招标文件中如有与本表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表要求为准。 
2.投标人所提供扫描件均需要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3.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所有★条款为核心内容要求，投标人必须响应提交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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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1.1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章第一节“投标须知前附表”（以下简称【投标须知前附表】）中所叙述的采购项目。
1.2【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投标人为非中小企业，其投标无效。
2. 定义
2.1采购人系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本项目的采购人名称、联系人姓名和电话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2.2采购代理机构系接受委托、代理采购项目、依法成立中介代理机构。本项目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法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2.3投标人系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3.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当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
3.2【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投标人除应符合本章第3.1款规定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l）联合体中有同类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确定资质等级。
（2）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的权利义务、合同工作量比例；
（3）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组成新的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 投标费用 
4.1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参与投标的相关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5.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
5.1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招标文件提供期限截止后，组织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现场考察或者召开开标前答疑会。
5.2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应按【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参加现场考察或者答疑会；如不参加，其风险由其自行承担。
5.3潜在投标人现场考察或者参加答疑会的费用由自己承担，现场考察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由自己负责。
5.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对投标人据此而做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负责。投标人一旦中标，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额外补偿，或延长合同期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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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招标文件的构成
6.1 招标文件共七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投标邀请
第二章 投标须知
第三章 资格审查
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第五章 采购需求
第六章 政府采购合同
第七章 投标文件的组成
6.2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或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7.偏离与实质性响应
7.1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
7.2偏离是指投标文件不响应或者不满足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分为实质性偏离和非实质性偏离。
7.3除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外，招标文件中用“★”符号标明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对其中任何一条的偏离，为实质性偏离，其投标无效。
7.4投标文件偏离招标文件的非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为非实质性偏离。非实质性偏离的范围和幅度应当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的规定，否则投标无效。
8. 询问
8.1潜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有疑问，可以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
9.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9.1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澄清或者修改的，将在【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招标公告指定媒体上发布澄清或者修改公告。
9.2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15日前，以数据电文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将相应延长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9.3招标文件的提供期限届满后，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3家的，可以顺延提供期限，并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修改公告。
9.4 通过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的，请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招标公告指定媒体发布的澄清或者修改公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再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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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标语言
10.1除专用术语外，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及投标人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投标的所有来往函电均使用中文。投标人可以提交其他语言的资料，但应附有中文注释，有差异时以中文为准。
11. 计量单位
11.1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 投标文件的组成
12.1投标文件由如下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  资格证明文件
一、资格证明文件封面
二、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一部分）
三、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二部分）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1-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附件2 投标人基本情况
附件3 投标人资格声明
附件4 联合体协议
附件5投标保证金
第二部分  商务文件
四、商务文件封面
五、投标函
六、商务要求响应
七、按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八、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商务证明文件
九、商务偏离表
十、类似业绩
十一、投标人实力
十二、团队人员
第三部分  技术部分
十三、技术文件封面
十四、十五、技术采购需求响应（一、二） 
十六、按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十七、技术偏离表
十八、供应商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12.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投标人无论中标与否，其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13. 投标人的资格证明文件
13.1除【投标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按下列规定提供资格证明文件。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投标人为法人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件；投标人为非法人组织的，应提交依法登记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交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2）投标人资格声明(格式）
（3）符合特定资格条件证明材料复印件或者情况说明原件。具体要求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13.2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除应提交联合协议(格式）外，参加联合体的各方均应提交上款资格证明材料。
13.3投标人的资格证明文件均应为有效文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按招标文件规定盖章。
14. 投标服务及货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
14.1投标人应当提交其拟提供的合同项下服务及其货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该证明文件作为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14.2上述证明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表、数据、证书等资料。
14.3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要求的其他文件。
15. 投标有效期
15.1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投标须知前附表】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投标有效期不满足要求的，其投标无效。
15.2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应承担招标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16.分包
16.1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符合【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资质要求等限制性条件，并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且分包承担主体不得再次分包。
16.2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包承担主体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16.3不符合招标文件中有关分包规定的，其投标无效。
17. 投标文件的制作和签署
17.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格式编制投标文件，否则，由于投标人的编制、格式等失误所导致的后果和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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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投标文件的提交
18.1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开标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未按要求或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采购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18.2采购代理机构不接受投标截止时间后递交的纸质、电子、传真等所有形式的投标文件。
19. 串通投标行为
19.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对投标人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1）投标人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投标人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
（2）投标人按照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3）投标人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5）投标人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投标人中标；
（6）投标人之间商定部分投标人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
（7）投标人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投标人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或者排斥其他投标人的其他串通行为。
19.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签章；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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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开标
20.1开标程序。采购代理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按下列程序进行开标；
20.1.1开标时间，由采购代理机构公布投标人信息；
20.1.2唱标：以投标函为准，未提供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20.1.3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公布信息有疑义，以及认为代理机构或相关工作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提出询问或者申请回避。
20.1.4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投人代表当场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21. 资格审查
21.1开标结束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依法按照第三章“资格审查”规定组织资格审查。
21.2资格审查结束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将资格审查结果告知评标委员会。资格审查不合格投标人不进入评标；经资格审查合格投标人少于3家的，不得评标。
22. 评标委员会
22.1评标由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
22.2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与投标人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担任过投标人的董事、监事，或者是投标人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与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3）与投标人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22.3评标委员会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2）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4）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23. 评标
23.1评标委员会按照第四章“评标方法及标准”规定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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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标通知书与中标信息公布
24.1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
24.2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按照【投标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24.3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采购人确定中标供应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招标公告指定媒体上公告中标结果，招标文件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24.4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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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投标人询问及质疑
25.1投标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25.2投标人认为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和投诉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湘财购〔2019〕20号）规定，以纸质书面形式一次性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25.3投标人提出质疑的，应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和投诉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规定制作、签署、送达。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接收质疑函的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见【投标须知前附表】。  
25.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和投诉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规定进行质疑答复。
25.5投标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期限作出答复的，可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质疑答复和投诉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规定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bookmark: EB697de4120a9845a186b95265692be79c][bookmark: EB5daebd6c75174a099ed4313d3e37e4f4][bookmark: EB499d0b6e2745434980914be6baf90df6]   
[bookmark: _Toc23638][bookmark: _Toc6123][bookmark: _Toc11686][bookmark: _Toc13964][bookmark: _Toc18182][bookmark: _Toc20445]八、合同签订
26. 签订合同
26.1采购人应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中标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中标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6.2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26.3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26.4中标合同将在招标公告指定媒体上公告，但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26.5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依法履行合同义务。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bookmark: EB5c22e004c18a44dcaa4859f8770a5cd4][bookmark: EB164a253866404f99b63bbff355ae64ec][bookmark: EBcc8ee8237e3c430599f8c0afdbdee742][bookmark: _Toc8607][bookmark: _Toc4165][bookmark: _Toc10733][bookmark: _Toc15847][bookmark: _Toc11718][bookmark: _Toc27831]九、其他规定
27. 招标不足三家处理
27.1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不足3家或者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1）招标文件存在不合理条款或者招标程序不符合规定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改正后依法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2670][bookmark: _Toc16278][bookmark: _Toc5877][bookmark: _Toc21623][bookmark: _Toc13854][bookmark: _Toc25062]第三章 资格审查
[bookmark: EB9120612874024055896517267f585dad][bookmark: EBa83eb6f71b7e49468d77ff78e0027f64]  
[bookmark: _Toc25779][bookmark: _Toc17265][bookmark: _Toc16452][bookmark: _Toc4075][bookmark: _Toc28238][bookmark: _Toc18022]1.资格审查主体
1.1资格审查主体：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资格审查。
[bookmark: _Toc29675][bookmark: _Toc15494][bookmark: _Toc17136][bookmark: _Toc18461][bookmark: _Toc10150][bookmark: _Toc156]2.资格审查
2.1资格审查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符合性等进行审查，以确定投标供应商是否具备投标资格。
2.2在资格审查时，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资格审查不合格，其投标无效：
（1）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或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2）联合体投标未提交联合体协议书，或未提交联合体各方资格证明文件的；
（3）投标文件的资格证明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签名、盖章的；
（4）未按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或未按要求提供免交投标保证金承诺书的；
（5）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的。
2.3信用记录。
2.3.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结束后资格审查时，还应对投标人信用记录进行甄别。 	2.3.2、查询网站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湖南信用网（www.hncredit.gov.cn）和中国湖南政府采购网(www.ccgp-hunan.gov.cn）
2.3.3不良信用记录是指：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有上述不良信用记录的，其投标无效，其中，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按处罚结果执行。
2.3.4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3.5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具体方式：投标人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查询结果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bookmark: _Toc14709][bookmark: _Toc28214][bookmark: _Toc11023][bookmark: _Toc11548][bookmark: _Toc16187][bookmark: _Toc31238]3.资格审查结果
3.1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
3.2资格审查结束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将资格审查结果告知评标委员会。
4

[bookmark: _Toc19518][bookmark: _Toc3756][bookmark: _Toc14760][bookmark: _Toc6214][bookmark: _Toc16912]附页1 资格审查表
	序号
	审查情况

	1
	投标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书）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扫描件加盖公章。

	2
	投标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扫描件加盖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扫描件加盖公章。

	3
	投标人提供《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4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

	5
	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提供承诺书）

	6
	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或“信用中国（湖南）（https://credit.fgw.hunan.gov.cn）”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或“湖南省政府采购网（www.ccgp-hunan.gov.cn）”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最近一个月的投标人查询记录网上打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
	分支机构投标须提供总公司授权书，且明确授权范围，包括参与投标、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等核心权限并加盖公章。

	说明：1、投标人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投标人具有实行了“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社会保险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
2.资格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公章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3.近一个月是指：2025年9月至2025年10月。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此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6.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7.联合体投标。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根据湘财购〔2022〕17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措施的通知》，符合法定条件的供应商凭《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格式见附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无需提供财务状况、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等资格证明材料。经采购人或监管部门查实，提供虚假承诺的供应商将以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bookmark: _Toc4592][bookmark: _Toc21783][bookmark: _Toc28358][bookmark: _Toc5710][bookmark: _Toc7743][bookmark: EBdefc14a6fb9e4202bf9f8ac23983ac91]附页2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审查情况

	1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1)
	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评标委员会决定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投标文件真实无误的内容，而不依据外部的证据，但投标文件有不真实、不正确的内容时除外。

	(2)
	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2
	投标文件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

	(1)
	投标文件中商务技术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2)
	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3)
	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4)
	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5)
	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的；

	(6)
	投标标的范围小于采购标的范围的。

	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EB264ea61bcd534e90b2e52132169965ae]
 
[bookmark: _Toc253][bookmark: _Toc12291][bookmark: _Toc14732][bookmark: _Toc15790][bookmark: _Toc28678][bookmark: _Toc28025]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bookmark: EB290c657586eb4a70a386487ee9d66592][bookmark: EB78b57a2776e14109be752115dba8dd5f]  
[bookmark: _Toc29039][bookmark: _Toc14939][bookmark: _Toc13716][bookmark: _Toc14339][bookmark: _Toc12561][bookmark: _Toc8751]第一节 评标方法及标准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规定

	第1.3款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第5.3（1）项
	价格评审优惠
（本项目不适用）
	[bookmark: EB6e66a2498dbb4fa09b198e05a7695250]本项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农、林、牧、渔业
（二）工业
（三）建筑业
（四）批发业
（五）零售业
（六）交通运输业
（七）仓储业
（八）邮政业
（九）住宿业
（十）餐饮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
（十四）物业管理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

	
	价格评审优惠
	中小企业优惠政策
	[bookmark: EB0e4d201bfd7a46138ed98ac2cffdbbbf]①小微企业价格给予10%～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本项目具体扣除比例为：价格部分/%。
②给予联合体或允许分包4%～6%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本项目具体扣除比例为/％。价格扣除是指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型企业分包，且联合体协议或分包协议中约定，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可给予价格扣除。
注：投标文件必须按招标文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等材料，享受分包价格扣除的，还需提供分包协议否则评审时不予考虑）。

	
	
	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投标人如提供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生产的产品，投标文件必须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享受政府采购政策优惠的证明材料”，否则评审时不予考虑。
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给予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本项目具体扣除比例为：价格部分/%。

	第5.3（2）项
	优先采购
	[bookmark: EB16fb18698be44ab885c3104990a8779e][bookmark: EB305e124f5a59487b875bcef4c8baaaf3]①非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对于技术和价格分，应分别给予4%～8%的加分。本项目具体加分比例分别为 ：技术0%、价格0%。投标人须如实填写并提供“节能产品”品目清单提供品目清单中该产品所在页复印件或相应证书；
[bookmark: EBdb1c2b6da90e41eba3925e0455b9f5af][bookmark: EB205bb0b24c44486f964aeb52d1488192]②环境标志产品：对于技术和价格分，应分别给予4%～8%的加分。本项目具体加分比例分别为 ：技术0%、价格0%。投标人须如实填写并提供“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并提供品目清单中该产品所载页复印件或相应证书；

	第6.1款
	中标候选人并列确定中标人的方式
	[bookmark: EB65e659e71790461ca275c93cf829848f]中标候选人综合得分并列的，在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情况下，按商务和技术指标最优的确定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第10款
	无效投标的规定
	投标文件中除前章节条款所述情况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也应在符合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投标文件载明的投标范围小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范围的(缺漏招标文件所要求的内容）；
（2）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其他规定的实质性内容。

	
	废标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评标委员会应予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bookmark: EB13830af159f64dfb97d2ef5489ca35b5][bookmark: _Toc15717][bookmark: _Toc7469][bookmark: _Toc18772][bookmark: _Toc10051]第二节 评标方法及标准
[bookmark: _Toc10856][bookmark: _Toc12047][bookmark: _Toc31908][bookmark: _Toc26486][bookmark: _Toc20280][bookmark: _Toc13656]1.评标方法
1.1综合评分法，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1.2本采购项目评标方法见本章第一节“评标规范前附表”（以下简称【评标方法及标准前附表】）。
[bookmark: _Toc7737][bookmark: _Toc1591][bookmark: _Toc17952][bookmark: _Toc19462][bookmark: _Toc18382][bookmark: _Toc21994]2.评标程序
2.1评标程序分为投标文件符合性审查、澄清有关问题、比较和评价、推荐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10233][bookmark: _Toc14926][bookmark: _Toc22344][bookmark: _Toc20360][bookmark: _Toc25310][bookmark: _Toc18205]3.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3.1资格审查结束后，评标委员会依法按照本章第三节“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规定进行投标文件符合性。
3.2符合性审查合格投标人少于3家的，应予废标。
[bookmark: _Toc15403][bookmark: _Toc12373][bookmark: _Toc15155][bookmark: _Toc2515][bookmark: _Toc21642][bookmark: _Toc30270]4.投标文件的澄清
4.1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4.2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名，并按评标委员会的通知要求递交。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3有效的澄清材料，是投标文件的补充材料，成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29068][bookmark: _Toc17897][bookmark: _Toc10559][bookmark: _Toc15791][bookmark: _Toc13098][bookmark: _Toc11875]5.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
5.1评标委员会依法按照本章第三节“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规定，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bookmark: _Toc19587][bookmark: _Toc18065][bookmark: _Toc16206][bookmark: _Toc30018][bookmark: _Toc21363][bookmark: _Toc3146]6.推荐中标候选人
6.1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评标方法及标准前附表】规定的方式确定中标人；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bookmark: _Toc25617][bookmark: _Toc30957][bookmark: _Toc6067][bookmark: _Toc18133][bookmark: _Toc21151][bookmark: _Toc6853]7.复核
7.1汇总结束后，评标委员会应当进行复核，特别要对拟推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被认定为无效的进行重点复核。
7.2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1）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2）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4）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果，并在评标报告中记载；
[bookmark: _Toc32195][bookmark: _Toc24473][bookmark: _Toc4110][bookmark: _Toc13165][bookmark: _Toc27154][bookmark: _Toc1329]8.编写评标报告
8.1评标委员会根据全体评标成员电子签名的原始评标记录和评标结果编写评标报告。
8.2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8.3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本节7.2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bookmark: _Toc2394][bookmark: _Toc20664][bookmark: _Toc16371][bookmark: _Toc30780][bookmark: _Toc29129][bookmark: _Toc6405]9.停止评标
9.1评标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标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招标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停止评标工作，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沟通并作书面记录。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确认后，应当修改招标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9405][bookmark: _Toc21451][bookmark: _Toc15853][bookmark: _Toc22338][bookmark: _Toc10511][bookmark: _Toc26163]10.无效投标和废标
10.1按【评标方法及标准前附表】
[bookmark: _Toc4500][bookmark: _Toc1584][bookmark: _Toc12997][bookmark: _Toc27946][bookmark: _Toc1845][bookmark: _Toc7902]11.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
11.1评标委员会或者其成员存在下列情形导致评标结果无效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但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除外：
（1）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的；
（2）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至五项情形的；
（3）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独立评标受到非法干预的；
（4）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11.2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原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重新组建的评标委员会。

[bookmark: _Toc13816][bookmark: _Toc263][bookmark: _Toc23390][bookmark: _Toc9699][bookmark: _Toc23864][bookmark: _Toc9642]第三节 投标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1.符合性审查
1.1评标委员会应对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1）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评标委员会判断投标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投标文件的内容，而不依据外部的证据。
（2）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合要求的偏离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1.2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不能进入下一阶段评审。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数量不足 3 家的，不得作进一步的比较和评价。
2.投标无效
2.1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符合性审查不合格，投标无效：
（1）投标文件中商务技术文件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要求进行签名、盖章的；
（2）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离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偏离范围和幅度；
（3）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4）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5）不符合本节第1.1款规定符合性审查标准的；
（6）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投标无效情形的。
2.2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人有不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恶意串通，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bookmark: _Toc8798][bookmark: _Toc725][bookmark: _Toc13393][bookmark: _Toc26303][bookmark: _Toc21713][bookmark: _Toc2697]第四节 投标文件的比较与评价
1.综合评分法
1.1评标因素：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但不包括第一章投标人的资格要求。本采购项目的评标因素和标准见本章本节附页1“评标方法及标准表”。
1.2未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文件不得进入比较与评价。
2.评标总得分
5.1评标总得分为技术、商务评分项得分之和。
评标总得分＝A技术项得分＋A商务项得分
5.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5.3评标时，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对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评分，然后汇总每个投标人每项评分因素的得分。每个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6.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方法
6.1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6.2得分相同的，按本章第二节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5008][bookmark: _Toc13135][bookmark: _Toc31346][bookmark: _Toc1400][bookmark: _Toc5379][bookmark: _Toc3350]附页3 评标方法及标准表
评标方法及标准
[bookmark: EB096656c399364d05b79d29f8c6f98d2b]
	综合评分法

	评审因素及权值

	评审因素
	权值范围

	技术部分
	66%

	商务部分
	34%

	综合评分表

	评审因素
	计分因素
	分值
	计分标准

	技术部分
(F1)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案
	24
	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招标内容提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岳阳市现有的公共数据情况分析②数据服务能力③数据治理能力④平台建设及对接规划⑤运营生态培育⑥预期成效及场景规划。方案内容完整合理、可行性强且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的，计24分；方案内容不满足、有缺漏项的每处扣4分，欠合理、不全面或描述不到位、不清晰的每处扣2分，扣完为止。
注：“欠合理”指分析过程或结果在逻辑性、合理性上有缺陷，分析中存在逻辑错误、错误的假设或未考虑重要的变量和情境；“不全面”指分析没有涵盖所有相关的方面或点，忽视了某些重要数据、观点、影响因素或未能考虑到不同的视角和情境；“不到位”指描述不够详细、深入或精准，遗漏了重要信息，或者未能准确传达核心观点和细节；“不清晰”指描述缺乏清晰度，使用了模糊不明的语言、缺乏结构性或逻辑性，或者信息组织混乱，使得理解变得困难。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建设方案

	20
	投标人应在“省主建、市县主用”的原则下提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建设方案。内容包含但不仅限于①平台技术路线②平台技术架构③平台开发框架④与现有数据枢纽对接方案等内容，确保公共数据高效地开发利用。方案内容完整合理、可行性强且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的，计20分；方案内容不满足、有缺漏项的每处扣5分，欠合理、不全面或描述不到位、不清晰的每处扣2分，扣完为止。
注：“欠合理”指分析过程或结果在逻辑性、合理性上有缺陷，分析中存在逻辑错误、错误的假设或未考虑重要的变量和情境；“不全面”指分析没有涵盖所有相关的方面或点，忽视了某些重要数据、观点、影响因素或未能考虑到不同的视角和情境；“不到位”指描述不够详细、深入或精准，遗漏了重要信息，或者未能准确传达核心观点和细节；“不清晰”指描述缺乏清晰度，使用了模糊不明的语言、缺乏结构性或逻辑性，或者信息组织混乱，使得理解变得困难。

	
	安全防护设计方案
	10
	投标人应针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提供安全防护设计，基于当前安全态势与合规要求，提出全面、可行、体系化的安全策略与设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网络边界安全②系统防护安全，确保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共享与销毁的全生命周期中具备高强度的防护能力。投标人需充分分析③公共数据的敏感性、重要性和使用场景，④设计具有针对性、可扩展性⑤持续演进能力的安全架构，并能够有效防范外部攻击与内部威胁，同时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要求的计10分；方案内容不满足、有缺漏项的每处扣2分，欠合理、不全面或描述不到位、不清晰的每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注：“欠合理”指分析过程或结果在逻辑性、合理性上有缺陷，分析中存在逻辑错误、错误的假设或未考虑重要的变量和情境；“不全面”指分析没有涵盖所有相关的方面或点，忽视了某些重要数据、观点、影响因素或未能考虑到不同的视角和情境；“不到位”指描述不够详细、深入或精准，遗漏了重要信息，或者未能准确传达核心观点和细节；“不清晰”指描述缺乏清晰度，使用了模糊不明的语言、缺乏结构性或逻辑性，或者信息组织混乱，使得理解变得困难。

	
	整体网络框架设计方案
	12
	投标人应基于岳阳市政务网基本状况，编制岳阳市公共数据授权平台整体网络框架设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现状分析②设计框架③部署方案④维护方案。方案内容完整合理、可行性强且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的，计12分；方案内容不满足、有缺漏项的每处扣3分，欠合理、不全面或描述不到位、不清晰的每处扣 1分，扣完为止。
注：“欠合理”指分析过程或结果在逻辑性、合理性上有缺陷，分析中存在逻辑错误、错误的假设或未考虑重要的变量和情境；“不全面”指分析没有涵盖所有相关的方面或点，忽视了某些重要数据、观点、影响因素或未能考虑到不同的视角和情境；“不到位”指描述不够详细、深入或精准，遗漏了重要信息，或者未能准确传达核心观点和细节；“不清晰”指描述缺乏清晰度，使用了模糊不明的语言、缺乏结构性或逻辑性，或者信息组织混乱，使得理解变得困难。

	商务部分
(F2)
	类似经验
	12
	投标人提供2020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接过类似数据项目（含政务数据、公共数据）建设开发利用相关项目经验，每提供1个计3分，最高计12分。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封面、服务内容页、盖章页）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计分，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或中标通知书时间为准。

	
	投标人综合实力
	4
	投标人具有国家或行业认可的DCMM证书、ITSS证书或其他与数据管理能力和IT 服务能力相关的证书，每提供一个证书计2分，最高计4分，未提供不计分，需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计分。（注：国家和行业认可的证书是指由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权威协会或国际标准化组织依法认证、颁发，并在行业或社会广泛认可的证书）

	
	项目负责人
	5
	投标人拟派本项目负责人具有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可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或高级工程师证书的得5分，提供中级工程师的得3分，最高计5分。未提供不计分。
需提供项目负责人身份证、资格证书复印件、社保证明（截止投标前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近三月为8-10月）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计分。

	
	拟投入项目团队人员
	5
	投标人拟投入团队人员须具备一定数据处理能力，均需具有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可的信息化和大数据相关的资格证书。投标人拟投入团队人员≥5人得5分，≥4人得4分，≥3人得3分，2人以下不得分。
需提供项目组人员身份证、资格证书复印件、社保证明（截止投标前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近三月为8-10月）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计分。

	
	软著评价
	8
	投标人具备“数据治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管控”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 1 个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得2分，最高计8分，未提供不计分。
投标人需提供投标前（2025年10月前）取得的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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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04][bookmark: _Toc19749][bookmark: _Toc28515][bookmark: _Toc23709][bookmark: _Toc25057][bookmark: _Toc23331]第五章 采购需求
[bookmark: EB7e86397f7a344b7e95f10c3c1c0c0ddc]
[bookmark: _Toc14916][bookmark: _Toc4842][bookmark: _Toc29770][bookmark: _Toc1590][bookmark: _Toc29358]第一节、商务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岳阳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建设承诺书：运营机构须提供承诺在中标签订授权运营协议后，3个月内完成岳阳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建设并投入使用。
★2.专业服务机构证明和服务承诺书：
①为保障运营服务高效落地，运营机构须提供在岳阳市（含岳阳楼区）设有服务机构的证明或提供中标为授权运营机构后1个月内在岳阳市（含岳阳楼区）设立专业服务机构的承诺书；
②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建立需求及服务响应机制，能在1小时内安排专业技术队伍到现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承诺书。
3.具备数据安全保障、风险监测、应急处置能力：提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安全和应急保障方案。
4.具备公共数据运营生态健康发展服务能力：生态构建、协同服务、可持续运营。
5.具备专业技术队伍和服务能力：拟投入的团队人员清单，并明确职责分工。
6.符合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其他规定要求。
（二）运营期限及内容
1.运营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其中包含1年试运行期。若合同履行期间出现以下情形，甲方可与中标人协商调整协议相关内容： 
（1）国家或省级层面发布公共数据运营相关强制性政策文件，导致协议原有内容无法继续履行；试运行期协议约定的运营模式、收费标准等不合乎市场通行规则，且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或专家评审确认需调整。 
（2）协议内容调整需遵循以下要求：
①不得违背市场竞争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方合法权益；
②不得偏离招标文件核心条款，尤其不得变更数据授权范围、核心安全责任、基本服务标准等关键内容； 
③试运行期内，甲方将依据招标文件约定的考核指标（含数据产品合规性、安全防控成效、服务响应效率等）对中标人进行阶段性考核。试运行结果作为协议是否继续履行或调整的重要依据，若中标人未通过试运行考核，甲方可按约定启动协议退出程序。双方就协议调整达成一致后，需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运营机构工作内容：在招标人的统筹、指导、监督下，建立安全可信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确保在授权运营范围内运营，对数据的安全和合规负责。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平台建设。在“省主建、市县主用”的原则下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并根据运营需要对平台能力进行拓展、完善、维护等；
（2）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负责根据其他经营主体场景应用和数据需求开发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并完成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的登记；
（3）市场培育。培育发展其他经营主体，签订开发利用协议，并根据协议内容开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权限，同时对其他经营主体的入驻、数据运营情况等进行管理；
（4）制度规范。运营机构内部应建立明确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管理制度、机构入驻及退出流程、产品开发及运营管理，协助实施机构完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申请流程机制、公共数据供需对接和异议处理机制等。
（5）安全保障。负责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的整体安全，建立责任明确的安全保障制度、可靠的安全保障平台和安全防护体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等要求，协助编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等。
（6）数据运营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授权范围内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再开发，不得
将获取的公共数据资源擅自转让、挪作他用。
（三）服务考核
为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充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由招标人统筹，采用第三方评估、专家评估等方式，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效进行评估，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优”。
评估主要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功能、运营服务、应用情况和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实际成效等维度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运营机构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类，再次申请的运营机构评估结果需在“合格”及以上。
（四）安全责任
1.应按照“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保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环境安全和数据处理安全。
2.落实其他经营主体行为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与流程表单，防止超范围、超权限使用。
3.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负责再加工数据产品安全性评估，完善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机制，采用国家网络公共身份认证等多种方式，规范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五）应急处置要求
运营机构应当加强数据安全防护，要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每年制定应急演练方案，按期组织开展，根据演练事件类型，形成应急演练报告。同时，加强对数据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预警工作，发现平台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六）退出机制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授权运营机构，应按相关程序进行退出：
1.授权运营协议期限届满终止或者提前终止的；
2.未通过试运行期考核的；
3.运营机构违反相关协议约定，且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
4.运营机构被限制开展数据类生产经营活动、出现重大经营风险、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5.其他不适宜开展授权运营活动的情形。
（七）价格机制和收益分配
1.成本收入核算机制
根据《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65号）及我省公共数据价格政策，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最高准许收入。其中，经营成本指运营机构在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合理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授权运营相关平台建设和运维成本，数据传输、汇聚、存储、治理等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获取公共数据资源的相关支出，以及期间费用等，具体通过成本调查确定。
2.收益分配机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及我省相关定价目录规定，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探索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运营机构需按比例上缴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收益，并将其作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非税收入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依规管理列支，优先向公共数据授权资源运营基础支撑和各数据提供单位信息化建设等领域给予倾斜，形成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良性循环。同时运营机构的收益需严格遵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以确保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规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八）名词解释
    实施机构，是指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结合授权模式确定的、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授权运营活动的单位。
运营机构，是指按照规范程序获得授权，对授权范围内的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开发运营， 提供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法人组织。
其他经营主体，是指对运营机构交付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 在安全合规环境下进行再开发，融合多源数据，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价值的市场主体。
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是指以“省主建、市县主用”为原则建设的为全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提供数据资源管理、加工治理、运营管理、流通交易、安全保障等功能的基础底座。
未尽事宜按照《岳阳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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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的技术文件）
（一）平台建设要求
运营机构需按照“省主建、市县主用”的原则，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作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数据清洗加工的安全可控的开发利用环境，由线下物理场所和线上数据设施组成，具备身份认证、安全脱敏、清洗比对、访问控制、算法建模、资源调度、加密计算等核心功能，主要支撑实施机构开展数据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机构开展数据治理、其他经营主体开展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等工作。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体系，完成公共数据治理并推动整体数据质量的提升。
（1）线下场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线下场所，是运营机构、其他经营主体进行数据治理和开发的物理环境。为保障数据安全，初期所有开发均至线下场所进行，后期根据细分数据级别，逐步开放远程方式。具备功能如下：
一是场所配置电子门禁、金属探测门、摄像监控、信号屏蔽器等安全防护设施，确保数据治理和开发人员依规进入场所。二是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所需的网络环境和电脑终端，终端通过部署云桌面、环境检测等安全控制程序，严格监控数据操作行为，对违规操作及时预警并干预，确保数据治理和开发人员合规处理数据。三是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场所硬件设备、软件环境、人员操作等进行巡检、监控，确保物理环境的安全防护到位。
（2）线上平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线上平台，是实施机构数据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运营机构、其他经营主体的数据治理和开发的软件环境，分别在互联网和政务外网上进行部署。根据其他经营主体所申请数据的分类分级要求，选择对应环境进行数据产品和服务再开发。如涉及政务数据，通过政务外网的线上平台环境进行初加工和再开发；如涉及公共企事业单位数据，通过互联网的线上平台环境进行初加工和再开发；如涉及多类数据融合开发，按照“就高不就低 ”原则，数据从低敏感环境流向高敏感环境，通过对应的线上平台环境进行初加工和再开发。具备功能如下：
一是面向提供数据治理相关工具，具备数据抽取、数据清洗、数据转换、多模态语料标注等能力，支撑数据资源的初加工，保障数据资源化全过程。二是提供数据开发相关工具，具备算法模型搭建、产品测试、产品封装、知识图谱生成等能力，支持多语言编程，提供定制化、多样化的数据产品服务，支撑对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再开发，保障数据产品化全过程。三是提供运营管理模块，具有主体权限管理、数据资源管理、数据调用管理、安全审查管理、工具计量计费等能力，支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的日常运营工作。四是提供安全监测模块，具备安全管理策略制定能力，支撑行为日志实时监测，对敏感操作、违规操作等及时预警并处置。五是为实施机构提供完整的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具有审批操作流程、目录管理、数据运营看板等功能模块，支撑实施机构对整体运营情况全流程管理。

（二）技术保障要求
平台整体建设遵循先进、成熟、安全的原则，应具备高效运维，实时监控，安全防护等能力，为各类主体提供可靠、稳定的服务环境。
1.平台设计方面
围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强化技术设计，为平台长期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一是技术选型方面，技术栈选用行业前沿技术，数据存储选用国产高性能数据库，充分考虑系统的可扩展性、可用性和安全性，保障数据安全及运行效率。二是架构设计方面，采用模块化、分层化的架构设计，确保系统各组件之间的松耦合和高内聚，引入微服务架构或分布式架构，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容错能力；设计合理的数据流向和存储方案，确保数据的高效访问和持久化存储。
2.安全技术方面
围绕数据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关键环节，强化数据资源在流转过程中的监测、管控、审计和溯源能力。一是建立严格的数据访问、处理控制、备份机制。实施细粒度的访问控制策略，确保只有授权用户能够访问特定的数据资源；采用强加密技术来保护静态数据、传输中的数据以及在数据加工过程中的临时数据；定期进行数据备份，并测试恢复流程以确保在发生灾难时能够迅速恢复数据。二是加强数据流转监控。引入区块链等技术，创建不可篡改的交易记录，为每笔数据操作提供透明且可验证的日志，实时跟踪数据流向，确保所有数据操作均可被记录和审查。三是增强威胁检测和预防。定期执行安全扫描和漏洞评估，及时修补已知的安全漏洞；部署入侵防御系统（IPS）来识别并阻止恶意流量，同时使用高级持续性威胁（APT）防护工具来防范复杂攻击；定期开展业务人员操作培训，增强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四是集成多种安全工具和技术能力，如入侵检测系统（IDS）、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系统等，分析来自不同来源的日志信息，自动检测潜在的入侵行为，结合机器学习算法提升自动化程度，提前预警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提升整体防护水平。
未尽事宜按照《岳阳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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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协议（草案）












甲方（授权方）：岳阳市数据局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岳阳市岳阳大道西 235 号市政府办公楼 11 楼
联系方式：0730 - 8880565 






乙方（被授权方）：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地址：
联系方式：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中办发〔2024〕67号）、《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数据规〔2025〕26号）、《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发改数据规〔2025〕27号）《岳阳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试行》等要求，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一致，就岳阳市市级公共数据整体授权运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条款。
第一条授权数据资源范围、目录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工作要求，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授权乙方运营岳阳市市本级公共数据资源。数据资源范围适用于市本级全部行政事业单位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用企业公共数据资源，具体以拟建设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发布的数据目录为准，乙方基于甲方授权的公共数据资源开展授权运营相关工作。
第二条授权运营期限
甲方授权乙方运营的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期限为【 】年，自双方正式签署之日起计算。授权期限届满后，乙方授权运营资格自动取消。鉴于该项工作处于探索阶段，在协议期限内设1年试运行期，试运行期满后如确有需要，甲乙双方可在招标范围内重新商定协议条款。
第三条技术标准、安全审核要求、业务规范性审核要求、合规性要求
1.技术标准要求
乙方应严格遵循国家、市级及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确保授权运营平台及其处理流程符合以下规范要求：
（1）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相关标准；
（2）平台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身份认证、日志审计等安全技术手段；
（3）系统开发与数据处理工具须支持脱敏处理、模糊查询、权限分层、内容过滤等能力，具备风险防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
（4）数据加工及产品开发所使用的工具、算法、模型应具备版本控制、来源可溯、处理行为可追踪功能，做到技术过程可审计、可追溯。
2.安全审核要求
乙方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内的所有数据处理、服务开发、产品输出等活动，须按以下要求接受安全审查：
（1）每项出域的数据产品应进行出域前的安全评估和合规性审查；
（2）建立运行日志实时审查机制，具备对异常数据流、违规操作的动态感知与及时
干预能力。
3.业务规范性审核要求
（1）乙方应依据相关管理办法制定各类业务操作规范，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加工流程、产品文档规范等；
（2）开展数据加工、数据产品生成等行为时，须严格执行目录管理、处理目的审核、用途适配性评估等业务审核流程；
（3）在服务其他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明确使用边界、服务时限、调用接口、信息用途等约束性条件，并实施动态监控和日志记录；
（4）乙方应配备专人负责业务规范管理，梳理运营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并制定改进机制。
4.合规性要求
（1）乙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岳阳市地方性法规和甲方制定的相关政策制度；
（2）乙方须建立覆盖运营全过程的合规管理制度，设立数据合规岗位，履行数据安全主体责任；
（3）乙方应建立面向其他经营主体的合规审查机制，保障所开发数据产品用途、传播范围、输出方式等符合国家和行业监管要求；
（4）乙方应适时开展自查评估，并向甲方报告；甲方有权组织对乙方授权运营行为的合规性进行检查与评估，乙方应积极配合。
第四条技术平台支撑
1.为保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顺利开展，由乙方负责按照“省主建、市县主用”的原则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确保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数据加工具备安全环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由线下物理场所和线上平台组成，具备身份认证、安全脱敏、清洗对比、访问控制、算法建模、资源调度、加密计算等核心功能，确保授权运营全流程可管、可控、可追溯。
2.乙方负责投资建设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线下场所须具备：
（1）场所配置电子门禁、金属探测门、摄像监控、信号屏蔽器等安全防护设施，确保数据治理和开发人员依规进入场所；
（2）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所需的网络环境和电脑终端，终端通过部署云桌面、环境监测等安全控制程序，严格监控数据操作行为，对违规操作及时预警并干预，确保数据治理和开发人员合规处理数据；
（3）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场所硬件设备、软件环境、人员操作等进行巡检、监控，确保物理环境的安全防护到位。
3.乙方负责建设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线上平台须具备：
（1）提供数据治理相关工具，具备数据抽取、数据清洗、数据转换等能力，支撑数据资源的初级加工，保障数据资源化全过程；
（2）提供数据开发相关工具，具备算法模型搭建、产品测试、产品封装、知识图谱生成等能力，支持多种编程语言，提供定制化、多样化的数据处理工具及服务，支撑对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再开发，保障数据产品化全过程；
（3）具备运营管理模块，具有主体权限管理、用数审批管理、数据资源管理、数据调用管理、安全审查管理、工具计量计费等能力，支撑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的日常运营工作；
（4）具备安全监测模块，具备安全管理策略制定能力，支撑行为日志实时监测，对敏感操作、违规操作等及时报警并处置。
第五条资产权属
1.乙方负责建设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及其他权利（包含硬件设备设施）属于【乙】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开发形成的知识产权等属于【乙】方；但甲方在授权期限内享有免费使用权。协议终止后，乙方需配合甲方将相关数据迁移至甲方指定平台。
2.乙方享有通过甲方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数据加工使用权、初级数据产品经营权。
3.乙方基于公共数据打造的初级数据产品，只能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提供给其他经营主体。
第六条信息披露要求
1.乙方应自获得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资源之日起每【 】个月、每【 】个年度向甲方披露数据资源使用情况、数据产品开发和经营情况，并形成书面报告向甲方备案。
2.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面向市场的数据产品再开发。
第七条成本收入核算和收益分配
1.成本收入核算机制
根据《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65号）及我省公共数据价格政策，制定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最高准许收入。其中，经营成本指运营机构在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合理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授权运营相关平台建设和运维成本，数据传输、汇聚、存储、治理等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获取公共数据资源的相关支出，以及期间费用等，具体通过成本调查确定。
2.收益分配机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及我省相关定价目录规定，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探索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运营机构需按比例上缴公共数据资源运营收益，并将其作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非税收入管理，由财政部门依法依规管理列支，优先向公共数据授权资源运营基础支撑和各数据提供单位信息化建设等领域给予倾斜，形成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良性循环。同时运营机构的收益需严格遵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关于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以确保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规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第八条数据安全和保密要求
1.制度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乙方应建立健全数据运营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和安全责任制，提高对授权数据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保障授权数据资源安全。
2.技术安全：乙方应确保对授权数据的存储、传输、处理等环节均符合国家数据安全相关标准及行业要求，采取加密、访问控制、备份恢复等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在授权数据产品和服务运营过程中，乙方应按照“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将数据资源加工成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开展数据产品运营，做到事前预警、事中防护和事后审计，确保授权数据安全可控。
3.人员安全：乙方应按照定员定岗制度，严格控制数据处理人员的工作范围，建立人员背景审查机制，提交无犯罪证明等相关审查材料，签订数据安全责任书，定期开展数据安全相关培训及检查。对数据开发利用及数据产品运营进行全流程监管，明确各环节数据安全负责人，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
4.风险监测：乙方承诺建立数据安全风险监测系统，保障所获取的公共数据资源安全可靠，不会发生数据泄漏风险，并定期向甲方汇报数据安全风险监测情况。
5.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乙方应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1）合法性基础：仅处理经个人授权且符合“告知－同意”原则的个人信息，不得超范围使用；
（2）匿名化义务：针对个人数据产品及服务，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不可复原的匿名化；乙方需采用符合《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GB/T37964）的匿名化技术，确保个人信息不可复原。若因技术缺陷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乙方需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用户权利响应：建立【】个工作日内响应用户查询、更正、删除请求的机制。
6.数据保密要求
（1）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授权数据资源、项目信息、技术信息、商业信息、其他保密信息。
（2）乙方应承担如下保密义务：
不得泄露任何保密信息给任何第三方，不得利用保密信息从事非法活动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不得复制、传播或以其他方式披露保密信息，不得擅自修改或篡改保密信息。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数据资源的安全，防止数据被非法访问、复制、修改或破坏。跨境传输限制：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数据转移至境外服务器。本协议保密义务期限为永久，不因本协议的无效、解除、终止而终止。
若乙方违反保密义务，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应急预案：乙方应制定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加强风险监测防控，定期对数据安全情况进行评估。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乙方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九条成效评价和退出机制
1.乙方应强化数据开发利用生态培育和数据产品打造，于2025年培育公共数据其他经营主体不少于【】家，打造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不少于【】个。到2027年，培育公共数据其他经营主体不少于【】家，打造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不少于【】个。
2.在授权期限内，甲方有权按【年/季度/月】对乙方进行考核评价，评价主要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功能、运营服务、应用情况和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实际成效等维度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类。
3.甲方考核评价不合格，可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应及时加以修改纠正，如乙方根据甲方书面意见整改两次仍达不到合格标准，则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4.评价结果运用
（1）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取消乙方授权运营主体资格。
（2）授权期限届满后，若乙方再次申请作为运营机构的，评估结果需在“合格”及以上。
5.退出机制
（1）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退出：
a.授权运营期限届满或者依据本协议约定提前终止的；
b.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且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
c.被限制开展数据类生产经营活动、出现重大经营风险、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d.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及其他不适宜开展授权运营活动的情形；
e.乙方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f.连续两次考核评价为“不合格”。
（2）乙方退出授权运营的，应按照甲方要求配合甲方完成删除数据、日志保存（保存时间不少于5年）、业务交接等相关工作，确保交割期间已有服务的平稳过渡，妥善移交相关业务和数据，避免造成服务中断或数据安全隐患。
第十条权利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定期组织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情况进行评估，督促乙方履行义务，确保数据安全；配合网信、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做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作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数据处理机构，是公共数据运营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对授权范围内数据进行治理、脱敏和编制目录等，开展重要数据识别、申报工作，对外提供重要数据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并依法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不得非法篡改、获取公共数据资源，不得将获取的公共数据资源擅自转让、挪作他用。
（2）负责建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基础设施，并对平台开展日常运营和维护；
（3）负责保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环境安全、数据处理安全，确保数据授权运营活动全流程安全可控；
（4）负责根据其他经营主体场景应用和数据需求开发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对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进行登记；
（5）负责监管二级其他经营主体行为安全，确保无违规开发情况；如发现二级其他经营主体有任何行为影响数据安全或损害甲方利益的，需立即采取措施停止侵害并向甲方报告。
（6）负责承担数据接收后的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与流程表单；
（7）按照法律法规和协议要求开展数据收集、数据治理工作，严格按照要求使用数据，防止超范围使用；
（8）负责完善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机制，采用国家网络公共身份认证等多种方式，强化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健全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渠道。
（9）在授权期间，应确保导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的数据产品和服务不得泄露个人信息、商业秘密、敏感商务信息等。
（10）在授权期间，确保数据不导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形成的初级数据产品和服务导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后不得通过可逆模型或算法还原出数据。
（11）乙方应定期向社会披露公共数据资源使用情况。
（12）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做好对其他经营主体的评价工作，评价主要从数据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场景、使用情况、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和安全管理等维度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作为其他经营主体再次申请数据使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13）乙方应要求并监督其他经营主体开发的数据产品满足一定技术标准、安全审核标准、业务规范要求。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超出授权领域或授权期限使用数据、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因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取消乙方授权运营主体资格；如甲方因此承担责任的，有权向乙方追偿，追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产生的实际损失及甲方为维护自身权益支出的诉讼（仲裁）费、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保全担保费、公告费、鉴定费、律师费、执行费、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全部费用。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取消乙方授权运营主体资格。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与不可抗力因素以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如属双方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因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另一方提起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该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公告费、执行费、公证费、鉴定费、必要的交通住宿费等）。该费用的承担不影响违约方承担其他违约责任或损失赔偿责任。
3.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1）未经甲方同意，将授权数据擅自转让给第三方；
2）因技术漏洞导致数据泄露，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3）连续两年考核评价为“不合格”；
4）拒绝配合甲方的安全检查或提供虚假运营数据。
5）其他违反本协议约定，经甲方要求整改两次仍达不到甲方要求的。
第十二条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三条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甲乙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如确需要变更、补充或解除本合同，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内容冲突的，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3.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持【 】份，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因履行本合同的往来函件及司法文书送达地址为本合同首页地址，如一方变更应提前【 】日书面告知另一方，未告知的，自一方按本合同约定地址邮寄送达之日起【 】日内视为送达完成，相应责任由未通知方承担。
一方变更送达地址需提前【 】日书面通知对方。未通知的，按原地址邮寄文件后第【 】日视为送达。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同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甲乙双方签字盖章页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表人（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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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格证明文件封面

投 标 文 件
第一部分 资格证明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
采   购   人：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编号：________________
代  理 机 构：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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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一部分）
“第一章投标邀请”第三条“投标人资格要求”、第二章第一节投标须知前附表中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包括基本资格条件的营业执照、特定资格条件的证明和其他证明等资料。




 
湖南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承诺函
 
本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在前三年的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未列入严重失信行为名单，符合政府采购供应商的基本资格要求。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本公司企业规模为：□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本公司自愿入驻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遵守《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湘财购〔2019〕27 号），如违反承诺，同意金融机构将增信保证划缴国库（非电子卖场采购活动项目不需勾选）。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机构代码：注册登记机构、日期、有效期、注册资本、地址、经济行业、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姓名（签字或签章）、身份证号、手机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签字或签章）、身份证号、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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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具备投标资格的证明文件（第二部分）
[bookmark: _Toc12714][bookmark: _Toc13646][bookmark: _Toc1014][bookmark: _Toc25925][bookmark: _Toc12447][bookmark: _Toc18344]
(一）附件1 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职务）系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姓名、职务）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补正、修改、撤回、提交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采购代理机构编号）资格审查文件和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见附件1-1）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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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1-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附件1-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注册号：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主营：               ；兼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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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2 投标人基本情况
附件2投标人基本情况
投标人基本情况 
  1.名称及概况： 
(1) 投标人名称：                          
地址：                          
传真/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2) 成立或注册日期：                   ; 
(3) 注册号码：                  
(4) 实收资本：                  
(5) 近期资产负债表（到      年     月     日止） 
①固定资产：                          
②流动资产：                          
③长期负债：                          
④流动负债：                          
⑤净值：                          
(6) 法定代表人姓名：                     
2. 经营范围：                          
3.近三年营业额： 
	年度 
	总额 

	  
	  

	  
	  

	  
	  


4.开立基本账户银行的名称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注册地人民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5.其他情况：组织机构、技术力量、制造商体系认证情况等 
6.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年检合格(自然人为投标人时，提供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兹声明上述数据和资料是真实、正确的，我们同意遵照贵方要求出示有关证明文件。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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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3 投标人资格声明
附件3 投标人资格声明
投标人资格声明
致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和招标文件的规定，我单位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单位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登记注册的，注册地点为        ，全称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我单位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三、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我单位依法进行纳税和社会保险申报并实际履行了义务。
五、我单位具有履行本项目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具有履行合同的良好记录。
六、我单位在参加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其中较大数额罚款是指：达到处罚地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七、我单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与我单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信息如下(如无，填写“无”）:
1.与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如下：
2.我单位直接控股的其他单位如下：
3.与我单位存在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如下：
九、我单位不属于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
十、我单位无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
1.在“信用中国”网站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2.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声明的事项都是真实的，如有虚假，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注：第三条“良好的商业信誉”是指投标人经营状况良好，无本资格声明第十条情形。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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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4 联合体协议
[bookmark: _Toc18277][bookmark: _Toc26532][bookmark: _Toc20917]附件4 联合体协议
联合体协议 （本项目不适用）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经研究，我们决定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项目名称）（采购代理编号： ）项目的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一、联合体基本信息：（各方公司名称、地址、注册资金、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
二、（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三、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项目投标文件编制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投标有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四、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参加投标，履行中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并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五、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按照本条上述分工，联合体各成员的协议合同金额占联合体协议合同总金额比例如下：
六、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七、本协议书一式份，联合体成员和采购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盖单位电子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章）：              

成员1名称（盖单位电子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章）：              
成员2名称（盖单位电子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章）：              
…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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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5 投标保证金
附件5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收取保证金项目
  附件5-1
                        免交投标保证金承诺书
致（采购代理机构）：
因本项目不收取保证金，我公司承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同意向采购人缴纳采购项目预算2%（相当于应收投标保证金的标准）的违约金，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接受财政部门的相关处罚。
(一）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二）未经采购人同意，将中标、成交项目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
(三）在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投标（响应）文件的；
（四）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五）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六）法律法规或者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单位电子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如本项目免收取保证金，请供应商提供此表，否则视为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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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标 文 件 
第二部分 (商务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
采   购   人：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编号：________________
代  理 机 构：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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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标函
致：            (采购代理机构）：  
根据贵方为             （项目名称）的投标邀请（委托代理编号：         ），签字代表         （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投标人名称、地址）提交下述文件并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完整、真实，合法、有效。 
1.投标资格证明文件；
2.商务文件：投标函、商务条款响应/偏离表； 
3.技术文件：服务说明一览表、技术规格响应/偏离表、投标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文件。 
在此，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投标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响应，见《开标一览表》。
2.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3.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本投标有效期为自招标文件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      个日历日。在投标有效期内我方同意遵守本投标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投标文件对我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5.投标人资格声明 （见附件）。
6.同意提供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7.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人名称(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除可填报项目外，对本投标函的任何修改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投标，在评标时将其视为无效投标。 
2.供应商注册成立不足三年的，承诺与声明从单位成立开始至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止(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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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按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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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商务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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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商务偏离表
采购代理编号： __            ______         项目名称：____            __
包           号：__    ________                包名称：___          _______
	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条款号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应答
	偏离说明

	
	
	
	
	

	
	
	
	
	

	
	
	
	
	

	
	
	
	
	

	投标人保证：除本采购需求偏离表列出的偏离外，我单位对招标文件的其他采购需求条款完全响应，无偏离。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偏离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投标人如果对招标文件第五章“商务要求”的响应有偏离，应将偏离条款逐条如实应答，并作出说明；
（3）如不提供此表，则视为投标人不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的所有商务条款要求，其投标无效。
（4）在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如中标人未在投标文件“商务偏离表”中列出偏离说明，无论已发生或即将发生任何情形，均视为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写入合同。若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前，以上述事项为借口而不履行合同签订手续及执行合同，则视作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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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标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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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团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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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技术文件封面







 
投 标 文 件 
第三部分  (技术文件）
        
   
采购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
采   购   人：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编号：________________
代  理 机 构：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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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技术采购需求响应（一）
编制说明：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自行编写采购需求响应文件（其内容可包括，且不限于详细的技术指标和质量保证措施、组织实施方案 等，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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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技术采购需求响应（二）
提供招标文件“采购需求”和“综合评分表”规定（包括投标货物的强制性认证、注册等）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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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按招标文件的技术★条款的要求提供相关响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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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技术偏离表
  
政府采购编号：              委托代理编号：         
	品目号 
	货物名称 
	招标文件条目号 
	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 
	投标文件的技术响应 
	偏离 
	说明 

	  
	  
	  
	  
	  
	  
	  

	  
	  
	  
	  
	  
	  
	  

	  
	  
	  
	  
	  
	  
	  

	  
	  
	  
	  
	  
	  
	  

	  
	  
	  
	  
	  
	  
	  

	投标人保证：除本采购需求偏离表列出的偏离外，我单位对招标文件的其他采购需求条款完全响应，无偏离。  
 


备注：1 、偏离为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投标人如果对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要求”的响应有偏离，应将偏离条款逐条如实应答，并作出说明；
（3）如不提供此表，则视为投标人不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的所有商务条款要求，其投标无效。
（4）在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如中标人未在投标文件“商务偏离表”中列出偏离说明，无论已发生或即将发生任何情形，均视为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写入合同。若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前，以上述事项为借口而不履行合同签订手续及执行合同，则视作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6415][bookmark: _Toc4201][bookmark: _Toc9558][bookmark: _Toc19784][bookmark: _Toc7981][bookmark: _Toc12303]
十八、供应商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备注：投标人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资料包括：
（1）招标文件采购需求要求的其他资料；
（2）招标文件评标方法及标准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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